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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615 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纺织工程设计防火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纺织工程设计防火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50565-2010，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

实施。其中，第 4.1.4、4.1.7、4.2.10、5.1.3、5.1.4、5.1.5、5.1.6、5.1.8、5.2.1、5.2.2、5.2.5、

5.2.9、5.2.12、5.4.2、6.1.1、6.2.2、6.4.1、6.5.2、6.6.2（1）、7.3.1、7.4.1、7.4.3（2）、

7.5.1（1、3、4）、7.5.2、7.5.3、8.0.3、9.1.1（1）、9.2.3、9.2.4、9.2.10（1）、9.2.13、

10.1.3（1、2）、10.1.4、10.1.6（2、3）、10.1.7、10.1.8、10.2.1 条（款）为强制性条文，必

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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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5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二批）〉的通知》（建

标函[2005]124 号）的要求，规范编制组对国内主要纺织工程的防火设计现状开展了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了已建工程防火设计中的实践经验，积极吸收了国内外防火设计中的技术成果，开展了必要的

技术研讨，并在广泛征求有关设计、生产、消防监督、消防研究等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范。

最后经有关部门共同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10 章和 3 个附录，其主要内容有：总则、术语、火灾危险性分类、总体规划和工厂

总平面布置、生产和储存设施、建筑和结构、消防给水排水和灭火设施、防烟和排烟、采暖通风和

空气调节、电气等。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公安部负

责日常管理，由中国纺织工业设计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鉴于纺织工程涉及面广，技术性强，各类工厂的生产工艺要求不同，随着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

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生产技术和设备不断更新。因此在本规范执行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

践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料，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纺织工业设计院（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21 号，邮政编码：100037，传真号：010-68395215），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中国纺织工业设计院 

参编单位：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  

湖南省轻工纺织设计院 

广东省轻纺建筑设计院 

江西省纺织工业科研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李熊兆 李学志 孙今权 罗文德 马恒 沈纹 徐炽 黄志恭 刘强 李道本 黄志刚  

徐福官 谢祥志 钱锦国 徐皞东 张英才 卢美胜 赵志润 杜家林 李世光 叶庆胜 

主要审查人：黄承平 倪照鹏 刘承彬 施鲁申 马如恒 胡 晨 王宗存 李苏秦 郑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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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1 总则 

1.0.1 为了预防和减少纺织工程中的火灾危害，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规范。  条文说明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纺织工程防火设计，其中纺织服装加工厂的防火设计还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1.0.3 纺织工程的防火设计，必须遵守“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针对各类纺织工程的

生产特点，正确处理生产和安全的关系，采用行之有效的消防措施，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

济合理。  条文说明 

1.0.4 纺织工程的防火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2 术语 

2.0.1 纺织工程 textile engineering 

    纺织产品生产工厂的建设工程。包括各种纺织及染整工厂、纺织服装加工厂、化学纤维制造厂、

化学纤维原料制造厂，或由上述工厂联合组成的建设工程。 

2.0.2 化学纤维制造厂（简称化纤厂） manufactory of chemical fibre 

    以天然的或合成的高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经过化学和物理方法制得纤维的工厂。包括合成纤维制

造厂、半合成纤维制造厂、再生纤维素纤维制造厂等。 

2.0.3 化学纤维原料制造厂（简称化纤原料厂） manufactory of raw material for chemical fibre 

    为化学纤维生产提供主要原料的工厂。本规范中指生产粘胶纤维原料的浆粕制造厂、生产石油化

纤原料的聚合物制造厂。 

2.0.4 厂区 factory area 

    工厂用地红线范围内，由生产装置、辅助生产设施、罐区、公用工程站、行政生活设施及道路、

管线、绿化等系统组成的区域。 

2.0.5 露天装置区 open installation area 

    由按生产流程完成一个或一个以上工艺操作过程的露天设备、管线、仪表等组成的区域。必要时

该区域内可包括泵房、变配电室、控制室等小型建筑物。  条文说明 

2.0.6 辅助生产设施 auxiliary production facilities 

    不直接参加生产过程，对生产起辅助作用的环保监测站、计量站、控制室、化验室、各种仓库、

维修车间、电瓶车库等设施。 

2.0.7 公用工程站 utility station 

    为生产和辅助生产装置提供水、电、汽、气等能源及废水、废渣、废气处理与排放的设施。如软

化水站、循环冷却水站、变配电站、热力站、空分站、空压站、制冷站、污水处理站（场）等。 

2.0.8 封闭式厂房 enclosed-type factory building 

    设有屋顶，建筑四周围护结构全部采用墙体（含门窗）封闭，或仅有局部敞开，敞开部分长度小

于建筑外围周长 1/3 的生产性建筑。  条文说明 

2.0.9 敞开式厂房 open-type factory building 

    设有屋顶，建筑外围每层设有实体窗槛墙或栏杆，无其他围护结构的生产性建筑。 

2.0.10 半敞开式厂房 semi-enclosed-type factory building 

    设有屋顶，建筑外围敞开部分长度不小于外围周长的 1/3，其余部分采用墙体（含门窗）封闭的生

产性建筑。 

2.0.11 开清棉 opening and cleaning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196.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196.htm#1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196.htm#1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196.htm#1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197.htm#20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197.htm#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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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棉纺工艺中，对经包装被压实的原料进行开松、除杂、混合，并制成梳棉用的棉卷或棉层的工艺

过程。 

2.0.12 烧毛 singeing 

    将织物或纱线快速通过火焰或灼热的金属表面，烧去其表面绒毛的工艺过程。 

2.0.13 火星探除器 spark detecting and eliminating device 

    能够自动检测并排除输棉管道或除尘管道内纺织纤维中火花的装置。  条文说明 

2.0.14 巡回检查 circuit inspection 

    生产过程中不设固定的或限定范围的操作岗位，生产人员按一定程序和技术要求进行的流动性生

产活动。  条文说明 

2.0.15 爆炸性气体环境 explosive gas atm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气体或蒸气可燃物质与空气的混合物被点燃后，燃烧将传至全部未燃混合物的环境。 

2.0.16 爆炸性粉尘环境 explosive dust atm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粉尘、纤维碎屑或飞絮的可燃物质与空气的混合物被引燃后，燃烧将传至全部未

燃混合物的环境。 

3 火灾危险性分类 

3.0.1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应根据生产中使用或产生的物质性质及其数量等因素，分为甲、乙、丙、丁、

戊类，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3.0.2 纺织工业生产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  条文说明 

3.0.3 纺织工业物品储存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  条文说明 

3.0.4 当一座厂房内存在不同火灾危险性生产时，宜按其火灾危险性将厂房分隔为不同的防火分区，

各防火分区内可按各自的火灾危险性进行防火设计。 

    当厂房的一个防火分区内存在不同火灾危险性生产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确定该防火分区生产的火灾危险性。 

3.0.5 当一座仓库或仓库的任一防火分区内储存不同火灾危险性的物品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确定该仓库或防火分区物品储存的火灾危险性。 

4 总体规划和工厂总平面布置 

4.1 总体规划 

4.1.1 纺织工程的厂址应符合国家工业布局和地区规划的要求，符合环境保护和安全卫生的要求，并

应根据所建纺织工程及相邻工厂或设施的特点和火灾危险性，结合地形与风向等因素，合理确定。 

条文说明 

4.1.2 化纤厂、化纤原料厂等宜布置在城镇和居住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并宜避开窝风地段

及经常无风、有害气体扩散条件差的地区。 

4.1.3 当邻近存在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时，纺织工程宜位于该场所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

风侧。 

4.1.4 化纤厂和化纤原料厂的厂区、可燃液体罐区邻近江、河、湖、海岸布置时，应采取防止泄漏

的可燃液体和灭火时含有可燃液体或粉尘（包括纤维和飞絮等固体微小颗粒）的污水流入水域的措

施。  条文说明 

4.1.5 在山区或丘陵地区建厂时，排洪沟不宜通过厂区。可燃液体罐区及装卸区不宜紧靠排洪沟。当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197.htm#20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197.htm#20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198.htm#3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198.htm#3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198.htm#3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0.htm#4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0.htm#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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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排洪沟确需通过厂区或可燃液体罐区及装卸区确需靠近排洪沟布置时，应采取防止泄漏的可燃液体

和灭火时含有可燃液体或粉尘（包括纤维和飞絮等固体微小颗粒）的污水流入排洪沟的措施。 

条文说明 

4.1.6 公路、非本厂使用的架空电力线路及输油（输气）管道不应穿越厂区。  条文说明 

4.1.7 纺织工程中的设施与厂外建筑物或其他设施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1.7 的规定。 

条文说明 

表 4.1.7 纺织工程中的设施与厂外建筑物或其他设施的防火间距 

 

注：1 标明“注 1”栏中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

定； 

  2 纺织工程中的建筑物、构筑物与相邻工厂内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表

4.2.10 的规定； 

  3 露天或有棚的可燃材料堆场与厂外建筑物、构筑物、厂外铁路、厂外公路等设施之间的防火

间距应符合本规范表 4.2.9 的规定；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0.htm#4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0.htm#41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0.htm#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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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4 当纺织工程中甲、乙类可燃液体罐区的总储量大于 5000m³或丙类可燃液体罐区的总储量大于

25000m³时，与厂外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规范》GB 50160 的规定； 

  5 当甲、乙类液体和丙类液体储罐布置在同一罐区时，其总量可按 1m³甲、乙类液体相当于 5m³

丙类液体折算； 

  6 表中甲类仓库的储存物品为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中储存物品的火灾

危险性分类表内甲类 1、2、5、6项。一座甲类仓库中物品的储量小于或等于 10t； 

  7 纺织工程中的甲、乙类厂房及甲、乙类仓库与重要公共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0m； 

  8 当一座建筑物内存在不同火灾危险性的防火分区时，应依据其中火灾危险性最大防火分区的

类别确定该座建筑物与相邻建筑物或其他设施的防火间距； 

  9 当相邻公路为高架路时，以高架路水平投影的边线计算防火间距； 

  10 表中“—”表示执行相关规范； 

  11 表中防火间距按本规范附录 C所规定的起止点计算。 

 

4.2 工厂总平面布置 

4.2.1 工厂总平面应根据生产流程及各组成部分的功能要求、生产特点、火灾危险性，结合厂址地形、

风向等条件，按功能分区布置。 

4.2.2 一个厂区至少应有 2 个供消防车进出的出入口。出入口的位置宜分别设在厂区不同的方向，当

只能设在同一方向时，2 个出入口的间距不宜小于 50m。  条文说明 

4.2.3 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和设施，宜布置在人员集中场所及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全年

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条文说明 

4.2.4 棉、毛、麻纺织厂的原料堆场，化纤浆粕厂的原料堆场，各类纺织工程的废料堆场，煤场等可

燃材料的露天堆场（含有棚的堆场）宜布置在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条文说明 

4.2.5 厂区采用阶梯式竖向布置时，可燃液体罐区不宜毗邻布置在高于生产厂房、露天生产装置、主

要辅助生产设施、主要公用工程站或行政生活设施的台阶上。当确需毗邻布置在高于上述场所的台

阶上时，应采取防止火灾蔓延和可燃液体流散的措施。  条文说明 

4.2.6 可燃液体汽车装卸站、大宗原材料库宜布置在厂区的边缘。 

4.2.7 接入 35kV 以上外部电源的总变电所、配电站应独立设置。 

4.2.8 厂区绿化不应妨碍消防车通行及消防操作。厂区绿化树种应适应工厂生产特点，当厂房、仓库、

露天装置区的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时，附近不宜种植含油脂较多的植物，宜选择含水分较多的树

种。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设施的周围不宜种植茂密的连续式绿化带。  条文说明 

4.2.9 可燃材料的露天堆场（含有棚的堆场）与厂内、外建筑物、构筑物、铁路、道路等设施之间的

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2.9 的规定。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1.htm#4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1.htm#4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1.htm#4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1.htm#4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1.htm#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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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可燃材料堆场（含有棚的堆场）与其他设施的防火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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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可燃材料堆场（含有棚的堆场）与甲、乙、丙类可燃液体储罐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2 表中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当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为三级时，与可燃材料堆场之间的

防火间距按本表规定增加 30％，当厂外建筑物耐火等级为四级时，与可燃材料堆场之间的防火间距

按本表规定增加 60％，“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一栏除外； 

      3 当一座建筑物内存在不同火灾危险性的防火分区时，应依据其中火灾危险性最大防火分区的

类别确定该座建筑物与可燃材料堆场的防火间距； 

      4 当一个堆场的总储量大于表中规定的最大堆场储量时，宜分设堆场； 

      5 两个堆场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较大堆场与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 

      6 表中防火间距按本规范附录 C 所规定的起止点计算。  条文说明 

4.2.10 工厂总平面布置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2.10 的规定。 

表 4.2.10 纺织工业工厂总平面布置的防火间距（m）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1.htm#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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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表中生产厂房、辅助生产建筑、公用工程站、行政生活建筑均指单层或多层建筑。高层建筑

之间或高层与其他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按本表规定增加 3m； 

   2 两座建筑物相邻较高一面的外墙为防火墙或比相邻较低一座建筑屋面高 15m 及以下范围内的

外墙为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限，但甲类厂房之间不应小于 4m。两座丁、戊类生产厂房，当符合

以下各项条件时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表规定减少 25％；相邻两面的外墙均为不燃烧体；无外露的燃烧

体屋檐；每面外墙上的门窗洞口面积之和不大于该外墙面积的 5％，且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 

   3 两座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厂房，当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较低一座厂房的屋顶耐火

极限不低于 1.00h 时，其防火间距可减少为：甲、乙类生产厂房之间不应小于 6m；丙、丁、戊类生

产厂房之间不应小于 4m； 

   4 当一座建筑物内存在不同火灾危险性的防火分区时，应依据其中火灾危险性最大防火分区的

类别确定该座建筑物与相邻建筑物或其他设施的防火间距； 

   5 丙类泵或泵房，防火间距可按本表中甲、乙类泵或泵房与其他设施的防火间距减少 25％，但

不应小于 8m。丙类闪点大干 120℃可燃液体储罐与其他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可按表中丙类（闪点

60℃～120℃）固定顶罐减少 25％，但不应小于 8m； 

   6 表中“V”为储罐公称容积； 

   7 罐区与其他设施的防火间距按相邻最大罐容积确定，埋地储罐可减少 50％； 

   8 当纺织工程中甲、乙类可燃液体罐区的储量大于表中数字时，与相邻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 的规定；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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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除甲类仓库外，其余类别的仓库包含在辅助生产建筑中。甲类仓库中的储存物品为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表内甲类 1、2、5、6项； 

   10 厂区围墙与厂内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m，且围墙两侧的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之间还

应满足相应的防火间距要求； 

   11 表中“—”表示无防火间距要求或执行相关规范； 

   12 表中防火间距按本规范附录 C所规定的起止点计算。  条文说明 

 

4.3 厂内消防车道 

4.3.1 厂区内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并

应确保消防车能到达任何需要灭火的区域。 

    需沿厂区围墙内侧设置消防车道时，当厂区围墙外侧已设有消防车道，且该处围墙采用通透栏杆

时，可利用厂区围墙外侧的消防车道，但应与厂区内消防车道相连接，形成环状。兼有消防扑救功

能的消防车道与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应满足消防扑救的要求。  条文说明 

4.3.2 消防车道的路面边缘与管架支柱（边缘）、照明电杆、行道树或标志杆等的最近距离，双车道

不应小于 0.5m，单车道不应小于 1.0m。  条文说明 

4.3.3 当“ ”形或“ ”形建筑物的总长度及总宽度均大于 150m 时，应在其两翼之间设置贯通的消防

车道，消防车道两侧不应设置影响消防车通行或人员安全疏散的设施。  条文说明 

4.3.4 消防车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4m，路面上方净空高度不应低于 4m，路面内侧转弯半径宜为 9m，

不应小于 6m；供大型消防车使用时，消防车道的净宽不应小于 6m，路面上方净空高度不应低于 5m，

路面内侧转弯半径宜为 12m，不应小于 9m。  条文说明 

 

5 生产和储存设施 

5.1 一般规定 

5.1.1 生产和储存设施应根据生产和物品储存的火灾危险性，采取相应的报警、自动联锁保护、紧急

处理等防范措施。 

5.1.2 工艺条件允许时，具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生产部位的设备宜露天布置或布置在敞开式厂房中。 

条文说明 

5.1.3 丙、丁、戊类厂房中具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的生产部位，应设置在单独房间内，且应靠外

墙或在顶层布置。  条文说明 

5.1.4 控制室、变配电室、电动机控制中心、化验室、物检室、办公室、休息室不得设置在爆炸性

气体环境、爆炸性粉尘环境的危险区域内。  条文说明 

5.1.5 对生产中使用或产生甲、乙类可燃物而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场所，应采取有效的通风措施。 

条文说明 

5.1.6 对存在爆炸性粉尘环境的场所，应采取防止产生粉尘云的措施。  条文说明 

5.1.7 对处于爆炸性粉尘环境中的设备外部和它的储存场所，应采取现场清理以控制粉尘层厚度的措

施，并应根据粉尘层厚度选定用电设备。  条文说明 

5.1.8 存在爆炸性气体环境或爆炸性粉尘环境的厂房、露天装置和仓库，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爆

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14部分：危险场所分类》GB 3836.14、《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3 部分：存在或可能存在可燃性粉尘的场所分类》GB 12476.3 等相关标准划分爆炸危险区域。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1.htm#4210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2.htm#4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2.htm#4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2.htm#4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2.htm#43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4.htm#5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4.htm#5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4.htm#5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4.htm#5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4.htm#51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4.htm#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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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5.1.9 存在可燃液体的设备和管道系统，应采取能把设备、管道中可燃液体紧急排空的措施。 

条文说明 

5.1.10 输送甲类、闪点小于 45℃的乙类可燃液体泵的地面不应设地沟或地坑。  条文说明 

5.1.11 外表面温度大于 100℃的设备和管道，其绝热材料应采用不燃烧材料。  条文说明 

5.1.12 对生产中易产生静电的设备和管道，应采取消除静电的措施。 

 

5.2 生产设施 

5.2.1 操作压力大于 0.1MPa 的甲、乙类可燃物质和丙类可燃液体的设备，应设安全阀。安全阀出口

的泄放管应接入储槽或其他容器。  条文说明 

5.2.2 甲、乙类可燃物质和闪点小于 120℃的丙类可燃液体设备上的视镜，必须采用能承受设计温度、

压力的材料。  条文说明 

5.2.3 厂房内输送甲类液体的泵，应选用屏蔽泵等无泄漏泵。  条文说明 

5.2.4 厂房内甲类液体设备搅拌装置，应采用带密封液罐的双端面机械密封。  条文说明 

5.2.5 化纤厂采用湿法、干法纺丝工艺时，对浴液或溶剂中有甲、乙类可燃物质和闪点小于 120℃丙

类可燃液体的蒸气逸出的设备，应采取有效的排气、通风措施。  条文说明 

5.2.6 化纤原料厂、化纤厂中接收可燃性粉尘的设备应采取有效的抽气、除尘措施。  条文说明 

5.2.7 化纤厂、非织造布厂处理纤维或可燃性粉料的干燥机内，应设置着火监测设施和喷水或喷蒸汽

等灭火设施。  条文说明 

5.2.8 化纤厂粘胶纤维纺练二浴槽及切断工序排出的气体应进行处理，并应采取防火措施。 

条文说明 

5.2.9 棉纺厂开清棉和废棉处理的输棉管道系统中应安装火星探除器。  条文说明 

5.2.10 采用梳理成网法的非织造布厂原料喂入系统上应配置金属排除装置。  条文说明 

5.2.11 纺织工程中工艺设备有滤尘要求的应设置滤尘设施。滤尘室宜设置在靠外墙的独立房间内，

不应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场所。  条文说明 

5.2.12 印染厂、毛纺织厂、麻纺织厂等放置液化石油气钢瓶的房间应远离明火设备。  条文说明 

5.2.13 苎麻原料脱胶烘干后，在把精干麻存放到仓库之前，应采取措施将其冷却到 40℃以下。 

条文说明 

 

5.3 储存设施 

5.3.1 化纤厂及化纤原料厂的化工原料、燃料罐区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

火规范》GB 50160 的有关规定。 

5.3.2 防火堤及隔堤应能承受可容纳液体的静压，且不应渗漏。立式储罐防火堤的高度应为计算高度

加 0.2m，其总高度应为 1.0m～2.2m；卧式储罐防火堤高度不应低于 0.5m。计算防火堤总高度时，

以堤内设计地坪标高为准。 

5.3.3 当汽车槽车卸料时，甲类可燃液体不宜采用软管直接卸料；乙类可燃液体采用软管直接卸料时，

槽车车位与泵的距离不应小于 5m。 

5.3.4 甲、乙类物品的仓库不应布置在生产厂房或露天装置区内。  条文说明 

5.3.5 属于甲、乙类氧化剂的物品应设置独立仓库，并应采取通风措施。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4.htm#51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4.htm#519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4.htm#5110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4.htm#51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5.htm#5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5.htm#5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5.htm#5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5.htm#5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5.htm#5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5.htm#52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5.htm#52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5.htm#52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5.htm#529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5.htm#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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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6.htm#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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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管道布置 

5.4.1 厂区综合管线、厂房和露天装置区内工艺和公用工程的管道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

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 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 

5.4.2 可燃气体和甲、乙类液体的管道严禁穿过防火墙。  条文说明 

5.4.3 丙类液体的管道不应穿过防火墙，当受工艺条件限制必须穿过防火墙时，应采用不燃材质的管

道，并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将墙与管道之间的空隙紧密填实，且在防火墙两侧的管道上应分别设置

阀门，当穿过防火墙的管道周围有可燃物时，在墙体两侧 1.0m 范围内的管道上应采用不燃烧材料保

护。  条文说明 

 

6 建筑和结构 

6.1 一般规定 

6.1.1 甲、乙类生产和甲、乙类物品储存，丙类麻原料储存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场所。 

条文说明 

6.1.2 生产中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厂房，当生产要求及气候条件允许时，宜采用敞开或半敞开

式厂房。半敞开式厂房的敞开面宜朝向全年最大频率风向的迎风面，并组织良好的自然通风。自然

通风不能满足相应要求的部位，应采用机械通风。 

6.1.3 纺织工程中粘胶纤维的黄化、腈纶纤维的聚合、阳离子可染聚酯用第三单体制备的甲类生产部

位可设置在高层厂房内，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6.4 节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6.1.4 当少量甲、乙类物品必须靠近或贴邻厂房的外墙设置钢瓶间时，钢瓶间应采用敞开或半敞开式

建筑，生产厂房与钢瓶间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 的不燃烧实体墙隔开。  条文说明 

6.1.5 厂房的层数应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确定，并应按其层数及高度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  条文说明 

6.1.6 建筑屋顶上局部凸出屋面的小间，当同时满足以下各项条件时可不计入建筑高度： 

    1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为丙类或丙类以下； 

    2 凸出部分的面积不超过该部分所在屋面面积的 25％，且不大于 300m²； 

    3 无固定的生产操作岗位或限定范围的操作岗位，仅需巡回检查。 

6.1.7 建筑物的内部装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的规定。无

窗厂房或固定窗扇厂房的内部装修不应采用在燃烧时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的材料。  条文说明 

6.1.8 化纤厂及化纤原料厂露天装置区内建筑、结构的防火设计除本规范已有规定外，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 的有关规定。 

 

6.2 耐火等级 

6.2.1 甲、乙、丙类厂房及仓库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其他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 

条文说明 

6.2.2 在生产厂房中，下列支承设备的钢结构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1 爆炸危险区范围内支承设备的钢构架（钢支架）、钢裙座； 

  2 支承单个容积等于或大于5m³甲类物质设备及闪点小于或等于45℃乙类物质设备的钢构架（钢

支架）、钢裙座；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07.htm#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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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支承操作温度等于或大于自燃点且单个容积等于或大于 5m³的闪点在 45℃～60℃之间的乙类

可燃液体设备及丙类可燃液体设备的钢构架（钢支架）、钢裙座。 

  当上述钢结构设置在厂房的梁、楼板上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所在厂房梁的耐火极限；当上

述钢结构独立设置在地面上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所在厂房柱的耐火极限。  条文说明 

 

6.3 防火分区 

6.3.1 厂房中任一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每座仓库和仓库中任一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

积，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6.3.2 除麻纺厂和服装厂外，生产的火灾危险性为丙类可燃固体的厂房，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

筑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厂房的耐火等级为一级时，每个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单层厂房面积不限，多层厂房不应大

于 9000m²，高层厂房不应大于 3000m²。 

    2 当厂房的耐火等级为二级时，每个防火分区的建筑而积：单层厂房不应大于 12000m²，多层厂

房不应大于 6000m²，高层厂房不应大于 2000m²。 

    3 一、二级耐火等级厂房的地下室、半地下室，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500m²。 

条文说明 

6.3.3 变配电室，棉纺厂的分级室、回花室、开清棉间，毛纺织厂、麻纺织厂、印染厂的烧毛间与其

他部位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50h 的不燃烧墙体分隔，当墙上需开门时，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6.3.4 敞开或半敞开式厂房的上、下层为不同防火分区时，两层之间梁及不燃烧实体窗槛墙的高度之

和不应小于 2.0m，或在敞开部分的上方设置宽度不小于 1.2m 的不燃烧体防火挑檐。窗槛墙及防火

挑檐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相应耐火等级楼板的耐火极限。 

    敞开式厂房、半敞开式或封闭式厂房的敞开部分设置挡雨板或通风百叶时，挡雨板或通风百叶应

采用不燃烧材料制作。  条文说明 

6.3.5 当建筑物的上、下层为不同的防火分区时，楼板上的设备安装孔等孔洞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

当设备或管道穿过建筑物的楼板时，与楼板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紧密填实。 

6.3.6 化纤原料生产中的聚合物制备区、化学纤维生产中的长丝及短纤维纺丝区，当建筑物上、下层

为不同的防火分区而楼板上有生产中不可封闭的孔洞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1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 

    2 生产区域与相邻附房之间应设置防火墙或耐火极限不低于 2.50h 的不燃烧体隔墙，当墙上必须开

门时，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条文说明 

6.3.7 丙、丁、戊类单层厂房与多层附房同属一个防火分区，且多层部分的楼层建筑面积占该防火分

区建筑面积的比例小于 5％时，该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单层厂房的规定确定。但多层部

分的安全疏散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中有关多层厂房安全疏散的规定。 

条文说明 

6.3.8 单层厂房内部设置架空夹层（不包括总风道）时，其建筑面积应合并计入所在防火分区的面积。

当架空夹层的建筑面积占该防火分区建筑面积的比例小于 5％时，该防火分区可按单层厂房进行防火

设计。  条文说明 

6.3.9 合成纤维原料厂及化纤厂中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单层原料库及成品库，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

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不应大于 24000m²，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6000m²。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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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防爆 

6.4.1 当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生产部位必须与其他类别的厂房贴邻布置或设置在其他类别的厂房

内时，该部位与相邻部位之间应采用防爆墙分隔，该部位所在的房间应设置泄压设施，且应采用不

发生火花的楼地面。  条文说明 

6.4.2 设置泄压设施的厂房，其泄压面积宜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规

定，经计算确定。当缺少计算泄压面积的参数时，化纤厂、化纤原料厂可按泄压面积与厂房体积的

比值（m²/m³）不小于 0.07确定。当粘胶纤维厂的原液车间中应设泄压设施的区域，其体积超过 1000m³，

且采用上述比值有困难时，可适当降低，但不应小于 0.05。  条文说明 

6.4.3 有爆炸危险的设备宜避开厂房的粱、柱等主要承重构件布置，当不能避开时，工艺和设备设计

应采取防爆、泄压措施，厂房的梁、柱等主要承重构件应采取防止倒塌的加强措施。  条文说明 

6.4.4 存在可燃粉尘的厂房或仓库应采用不发火花的楼地面，不宜设置地沟、地坑，当确需设置时，

地坑应采用不发火花的材料制作，并应采取防止粉尘进入地沟或在地沟、地坑内积聚的措施。当地

沟与相邻厂房或仓库相连时，应在地沟内设防火分隔设施。  条文说明 

6.4.5 存在较空气重的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厂房及仓库楼地面及地沟的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及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当上述场所必须设置地坑或排水明沟时，

地坑应采用不发火花的材料制作；排水明沟的深度不应大于 0.4m，需设沟盖板的部位应采用不发火

花的镂空沟盖板。  条文说明 

 

6.5 安全疏散 

6.5.1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为丙类的棉、毛、麻纺织厂中的前纺区、后纺区、织布区，化纤厂长丝、短

纤维生产中的纺丝、后加工区，帘子布生产中的捻织区，当有 2 个或 2 个以上防火分区相邻布置，

且每个防火分区已至少设有 2 个安全出口时，每个防火分区可利用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

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但其疏散总净宽度计算值不应大于该防火分区安全出口最小总净宽度计算

值的 30％。  条文说明 

6.5.2 一座多层或高层厂房中，疏散楼梯的形式应按其中火灾危险性最大防火分区的要求确定。 

条文说明 

6.5.3 当粘胶厂中无人值守的黄化间为独立防火分区时，其直通室外或疏散楼梯的安全出口的数量不

应少于 1 个。可利用相邻防火分区的安全出口作黄化间的第二安全出口。  条文说明 

6.5.4 厂房内无人值守的地坑可采用无防火保护层的钢梯。  条文说明 

6.5.5 厂房的疏散门宜采用平开门。自动下滑式防火门、自动门、厂房的推拉门不应作为疏散门，当

采用时，宜在附近另设疏散门或采用其他措施。  条文说明 

 

6.6 建筑构造 

6.6.1 防爆墙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爆墙应设置在需要防护爆炸的非爆炸区域的一侧，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0h。 

    防爆墙应与地面、楼（屋）面及其他墙体一起，将存在爆炸危险的工艺装置与非爆炸区域完全隔

开。 

    防爆墙应为自承重墙。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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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12.htm#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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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防爆墙下部应直接设置在基础上或钢筋混凝土梁上。周边应与钢筋混凝土梁、柱进行连接。 

    3 防爆墙的设计可只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设计荷载应采用等效静荷载，或根据爆炸力计

算出的等效静荷载。 

    4 防爆墙可采用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墙，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LC15。 

    钢筋轻骨料混凝土墙的墙厚不应小于 150mm，配筋应按计算确定，应采用双层配筋方式，并应满

足国家现行标准《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2 的构造要求。  条文说明 

6.6.2 防火墙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执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敞开式厂房、半敞开式或封闭式厂房的敞开部分设置防火墙时，防火墙应凸出厂房外侧柱的外

表面 1m，或在防火墙两侧设置总宽度不小于 4m、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不燃烧体外墙。 

    2 屋面板为无防火保护层金属构件的厂房或仓库中设置防火墙时，防火墙高出屋面确有困难的部

位，当对防火墙两侧各 3m 范围内的屋面板采取防火保护措施使其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时，防火墙

可设至屋面结构层的底部，缝隙处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3 当防火墙上有不可封闭的孔洞时，孔洞处应采用能承受火灾延续时间不小于 3.00h 的防火卷帘或

防火分隔水幕分隔。防火分隔水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的

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6.6.3 钢疏散梯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执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钢疏散梯的平台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制作，其耐火极限应符合以下规定：设在安全出口处的

平台，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0h；当平台设在两楼层之间，且无通往平台的门时，该平台的耐火极限

不应低于 0.25h。 

    2 露天装置中仅用于巡回检查的钢操作台及钢梯，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25h。钢梯宽度不宜小于

0.8m，倾斜角度不宜大于 60°。  条文说明 

 

7 消防给水排水和灭火设施 

7.1 一般规定 

7.1.1 纺织工程设计必须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要求配置消防给水排水与灭火设施。  条文说明 

7.1.2 纺织工程消防用水宜采用市政给水管网供给。当远离城镇或市政给水管网，供水能力不能满足

消防要求时，应自建消防水池或给水厂。  条文说明 

7.1.3 纺织工程的循环冷却水塔塔底水池和水泵吸水池不应兼作消防水池。  条文说明 

7.1.4 消防用水与生产用水宜合建水池。合建水池应有确保消防用水不作他用的技术措施。 

    消防水池不应与生活水池合建。  条文说明 

7.1.5 纺织工程宜设置高位消防水箱，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水箱应储存 10min 的消防用水量，当室内消防用水量不超过 25L/s 时，经计算，消防储水

量超过 12m³时，可采用 12m³。 

    当室内消防用水量超过 25L/s 时，经计算，水箱消防储水量超过 18m³时，可采用 18m³。 

    2 消防用水与其他用水合并的水箱应采用消防用水不作他用的措施。 

    3 火灾发生时，由消防水泵供给的消防用水不应进入消防水箱。 

    4 当设置高位消防水箱确有困难时，可设置符合下列要求的临时高压给水系统： 

        1）系统由消防水泵、稳压装置、压力检测及控制装置等构成。 

        2）由稳压装置维持系统压力，着火时，压力控制装置自动启动消防泵。 

        3）稳压泵应设备用泵，稳压泵工作压力应高于消防泵工作压力，其流量不宜小于 5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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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7.1.6 纺织工程建筑物消防用水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化纤厂和化学原料厂的露天装置区消防用水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60 的有关规定。 

7.1.7 纺织工程消火栓的布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7.2 节、第 7.3 节的规定，同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7.2 室外消火栓 

7.2.1 合成纤维工厂室外工艺装置内的甲、乙类设备的框架平台高于 15m 时，宜沿梯子敷设半固定式

消防给水竖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各层需要设置带阀门的管牙接口。 

    2 平台面积小于或等于 50m²时，管径不宜小于 80mm；大于 50m²时，管径不宜小于 100mm。 

    3 框架平台长度大于 25m 时，宜在另一侧梯子处增设消防给水竖管，且消防给水竖管的间距不宜

大于 50m。 

7.2.2 生产装置和仓库区的消火栓，其间距不宜大于 60m。合成纤维工厂生产装置区的室外消火栓宜

选用地上式消火栓。  条文说明 

 

7.3 室内消火栓 

7.3.1 下列纺织工程建筑物应设置室内消火栓： 

  1 甲、乙、丙类厂房、仓库； 

  2 丁、戊类高层厂房、仓库； 

  3 耐火等级为三级且建筑体积大于或等于3000m³的丁类厂房、仓库和建筑体积大于或等于5000m

³的戊类厂房、仓库。 

  注：棉纺厂的开包、清花车间及麻纺厂的分级、梳麻车间，服装加工厂、针织服装工厂的生产

车间及纺织厂的除尘室，除设置消火栓外，还应在消火栓箱内设置消防软管卷盘。  条文说明 

7.3.2 下列纺织工程建筑物可不设置室内消火栓： 

    1 单层厂房占地面积小于 300m²时（服装加工厂、针织服装工厂或人员密集的厂房除外）； 

    2 耐火等级为一、二级的单层、多层丁、戊类厂房（仓库）； 

    3 耐火等级为三级且建筑体积小于 3000m³的丁类厂房、仓库和建筑体积小于 5000m³的戊类厂房、

仓库。  条文说明 

7.3.3 消火栓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消火栓的间距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宜大于 30m。 

    2 棉纺厂的开包、清花车间及麻纺厂的分级、梳麻车间，服装加工厂、针织服装工厂的生产车间

和纺织厂的除尘室，当室内消火栓间距大于 20m 时，除在消火栓箱内设有消防软管卷盘外，还宜在

其中间增设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 

    3 消防电梯前室应设置室内消火栓，该消火栓可不计入设计要求的消火栓总数内。 

    4 设有室内消火栓系统的建筑中，有通向屋面楼梯间的平屋顶建筑时，宜设置一个供试验和检查

用的屋顶消火栓，并配置压力表。严寒、寒冷地区可设在顶层楼梯间内。 

    5 室内消火栓不得采用单阀双口消火栓。在固相缩聚、聚酯厂房等高层工业建筑顶层面积不大，

设置多根消防竖管和布置多个消火栓确有困难的场所，可采用双阀双口消火栓。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16.htm#7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17.htm#7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18.htm#7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18.htm#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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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同一建筑物内应采用统一规格的消火栓、水枪和水带。每条水带的长度不应超过 25m。 

    7 室内消火栓箱内配置的水枪宜采用直流-喷雾两用水枪。 

    8 甲、乙类厂房应在楼梯间增设室内消火栓。 

    9 室内消火栓栓口处的出水压力大于 0.5MPa 时，应设置减压设施；静水压力大于 1.0MPa 时，宜

采用分区给水系统。当采用减压阀减压时，减压阀前宜设置 Y 形过滤器，阀前、阀后宜设置压力表。 

条文说明 

7.3.4 室内消防给水管道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层建筑的室内消防给水管道底层和顶层宜采用环状布置。检修阀门的布置应保证检修管道时

关闭的竖管不超过一根，但设置的竖管超过三根时，可关闭不相邻的两根。 

    2 消防给水管道设置在严寒和寒冷地区的非采暖厂房和仓库内时，管道系统宜采用电伴热保温。

当采用干式系统时，在进水管上应设置快速启闭装置，管道最高处应设置自动排气阀，快速启闭装

置上部应设置排空设施。  条文说明 

 

7.4 固定灭火设施 

7.4.1 下列场所应设置闭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 大于或等于 50000 纱锭棉纺厂的开包、清花车间及除尘器室； 

  2 大于或等于 5000 锭麻纺厂的分级、梳麻车间； 

  3 亚麻纺织厂的除尘器室； 

  4 占地面积大于 1500 ㎡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 ㎡的服装加工厂和针织服装工厂生产厂房； 

  5 甲、乙类生产厂房，高层丙类厂房； 

  6 每座占地面积大于 1000 ㎡的棉、毛、麻、丝、化纤、毛皮及其制品仓库； 

  7 建筑面积大于 500 ㎡的棉、毛、丝、化纤、毛皮及制品和麻纺制品的地下仓库； 

  8 合成纤维厂中建筑面积大于 3000 ㎡的丙类原料仓库和切片仓库，化纤厂中建筑面积大于 1000

㎡的成品库、中间库； 

  9 化纤厂的可燃、难燃物品高架仓库和高层仓库。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的有关

规定。  条文说明 

7.4.2 下列化纤厂中的高层丙类厂房可不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 粘胶纤维厂的原液车间； 

    2 聚酯厂的聚酯车间、固相缩聚； 

    3 锦纶纤维厂的聚合车间。  条文说明 

7.4.3 可燃液体储罐泡沫灭火系统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罐储量大于 200m³的水溶性可燃液体储罐、单罐储量大于 500m³的非水溶性可燃液体储罐宜设

置泡沫灭火系统。 

   2 单罐储量大于或等于 500m³的水溶性可燃液体储罐、单罐储量大于或等于 10000m³的非水溶性可

燃液体储罐以及移动消防设施不足或地形复杂，消防车扑救困难的可燃液体储罐区应设置泡沫灭火

系统。 

    3 泡沫灭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51 等标准的

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7.4.4 敷设电缆密集的夹层宜设置悬挂式干粉灭火器。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18.htm#7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18.htm#73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19.htm#7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19.htm#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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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565-2010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21 

 

公众号 CN00119 

 

7.5 污水排水 

7.5.1 下列部位应设置消防排水设施： 

     1 消防电梯井底应设置专用排水井，有效容积不应小于 2m³，排水泵的排水量不应小于 10L/s。 

     2 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厂房和库房，其火灾事故排水受到有机物污染的应设置排水收集设

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报警阀及末端试水装置或末端试水阀应设置排水设施，其排水管不应与地

下排水管道系统直接相连。 

     3 消防水泵房。 

     4 纺织工程的生产装置区、化工物料仓库、储罐区应有火灾事故排水收集措施。火灾事故排水系

统的排水能力应按事故排水流量校核。火灾事故排水流量至少应包括物料泄漏量和消防水量。厂区

排水管线应设有防止受污染的火灾事故排水直接排出厂区的应急措施。火灾事故排水应处理后排放。 

条文说明 

7.5.2 纺织工程含可燃液体的生产污水和被可燃液体严重污染的雨水管道系统的下列部位应设置水

封，且水封高度不得小于 250mm。 

  1 工艺装置内的塔、炉、泵、冷换设备等围堰的排水管（渠）出口处。  

  2 工艺装置、储罐组或其他设施及建筑物、构筑物、管沟等的排水出口处。 

  3 全厂性的支干管与主干管交汇处的支干管上。 

  4 全厂性干管、主干管的管段长度超过 300m 时。 

  5 建筑物用防火墙分隔成多个房间，每个房间的生产污水管道应有独立的排出口，并应设置水

封井。  条文说明 

7.5.3 可燃液体储罐区的生产污水管道应有独立的排出口，并应在防火堤与水封井之间的管道上设

置易启闭的隔断阀。防火堤内雨水沟排出管道出防火堤后应设置易启闭的隔断阀，将初期污染雨水

与未受到污染的清洁雨水分开，分别排入生产污水系统和雨水系统。 

  含油污水应在防火堤外隔油处理后再排入生产污水系统。  条文说明 

 

8 防烟和排烟 

8.0.1 建筑物中的防、排烟设计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等国

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8.0.2 建筑中的排烟可采用自然排烟或机械排烟方式。当生产工艺允许时，宜采用自然排烟方式。 

8.0.3 纺织工程的下列场所应设置排烟设施： 

  1 服装加工厂的裁剪、缝纫、整烫、包装间； 

  2 棉纺织厂的分级室、开清棉间、废棉处理间； 

  3 毛纺织厂的选毛间； 

  4 缫丝厂的干茧堆放间； 

  5 丝绸织造厂的坯绸检验间、坯绸修整间及其他纺织工厂的坯布整理间、检验间； 

  6 绢纺织厂的精干绵选别间、落绵堆放间、开清绵间； 

  7 麻纺织厂的梳前准备间（含软麻、给油加湿、分束、分磅、堆仓、初梳工序）、梳麻间； 

  8 针织厂的成衣间。  条文说明 

8.0.4 纺织工程的下列场所可不设置排烟设施：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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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化纤原料厂连续聚合厂房、化纤厂熔体直纺的熔体输送和熔体分配间以及切片纺的切片干燥和

螺杆挤压间。 

    2 化纤厂原液制备厂房、化纤厂的纺丝间、化纤厂熔融纺的卷绕间、化纤厂后加工和加弹厂房以

及生产非织造布的厂房。 

    3 纺织工厂的络并捻、织布准备、缫丝、亚麻湿纺细纱区域。  条文说明 

 

9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 

9.1 采暖 

9.1.1 散发可燃气体、蒸气或粉尘的厂房，散热器采暖热媒温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必须低于散发物质的引燃温度。 

     2 散发物质为可燃粉尘、纤维时，热水不应超过 130℃，蒸汽不应超过 110℃。输煤廊的采暖蒸

汽温度不应超过 130℃。 

     3 散发物质为可燃气体、蒸气时，热水不应超过 150℃，蒸汽不应超过 130℃。  条文说明 

9.1.2 散发比室内空气重的可燃气体、蒸气或粉尘的厂房，采暖管道不应采用地沟敷设。必须采用时，

应密封沟盖，并在地沟内填满黄砂。  条文说明 

9.1.3 采暖管道不得与输送可燃气体或闪点低于或等于 120℃的可燃液体的管道在同一条管沟内敷

设。 

9.1.4 散发可燃粉尘、纤维的厂房，应采用不易积聚灰尘、便于清扫的散热器。 

 

9.2 通风、空气调节 

9.2.1 散发可燃粉尘、纤维较多的厂房，宜设置吸尘清扫装置。  条文说明 

9.2.2 甲、乙类厂房送风系统的室外进风口，应设在无火花溅落的安全处，并不得与其他房间的进风

口共用。  条文说明 

9.2.3 排除、输送有爆炸危险物质的风管，不应穿过防火墙，且不应穿过人员密集或可燃物较多的

房间。  条文说明 

9.2.4 下列情况之一，应采用防爆型设备： 

  1 甲、乙类厂房或其他厂房爆炸危险区域内的通风、空气调节或热风采暖设备。 

  2 排除、输送有燃烧或爆炸危险物质的通风设备。  条文说明 

9.2.5 甲、乙类厂房的送风系统应采用防爆型通风设备。当通风设备设置在爆炸危险区域外，且送风

干管上设置了止回阀时，可采用普通型通风设备。  条文说明 

9.2.6 防爆型通风设备应配用防爆型电动机。防爆型电动机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

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的有关规定选型。 

    防爆型通风设备露天布置在爆炸危险区域外，且电动机位于排风气流之外时，可采用密闭型电动

机。  条文说明 

9.2.7 排除有燃烧或爆炸危险物质的排风设备，应靠近系统排出端设置。  条文说明 

9.2.8 当甲、乙类厂房送风设备与其他房间的送风设备布置在同一个送风机房内时，甲、乙类厂房送

风设备的出口处应设置止回阀。  条文说明 

9.2.9 棉、毛、麻纺织工厂处理可燃粉尘的除尘系统，当排风机必须布置在除尘器之前时，应采用防

缠绕、防堵塞的排风机。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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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224.htm#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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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0 棉、毛、麻纺织工厂处理可燃粉尘的干式除尘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连续过滤、连续排杂。严禁采用沉降室。 

      2 除尘器入口宜采取防止火花进入的措施。  条文说明 

9.2.11 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上，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

定设置防火阀。 

    棉、毛、麻纺织工厂，当空气调节机房、除尘器室与其所辖区域设置在同一防火分区内时，风管

穿越机房的隔墙和楼板处，可不设置防火阀。  条文说明 

9.2.12 防火阀的动作温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风管内空气温度接近或高于 70℃时，防火阀的动作温度应高于空气温度约 25℃。  条文说明 

9.2.13 甲、乙类厂房或其他厂房爆炸危险区域内的通风、空气调节或热风采暖系统，以及排除、输

送有燃烧或爆炸危险的气体、蒸气或粉尘的通风系统，其设备和风管均应设置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

并应采用金属或其他不易积聚静电的材料制作；其防火阀、调节阀等活动部件均应采用防爆型。 

条文说明 

 

10 电气 

10.1 消防用电设备的供配电 

10.1.1 纺织工程消防设备用电负荷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规定分类，

相应的供电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的规定。  条文说明 

10.1.2 预期公用电力网不能满足消防设备供电要求时，应设置柴油发电机组或其他低压发电设备。

当技术经济合理时，也可采用柴油泵等由其他动力源拖动的消防泵。  条文说明 

10.1.3 当应急照明采用蓄电池组作为备用电源时，其连续供电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设置的标志灯具及疏散指示标志灯具不应少于 30min。 

  2 厂房内部与消防疏散兼用的运输、操作、检修等通道，其应急照明不应少于 30min。 

  3 暂时继续工作房间的应急照明时间不应少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规

定的火灾延续时间。  条文说明 

10.1.4 消防泵房、消防控制室、消防值班室、中央控制室、变配电所及空调机房应设置应急照明。

操作点所需应急照明的照度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照度标准。  条文说明 

10.1.5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疏散照明的照度值不应低于 5lx。 

10.1.6 存放可燃物品库房的配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总电源箱应布置在库外。 

  2 存放可燃物品的库房，其总电源箱的进线应设置剩余电流保护器。保护器的额定剩余电流动

作值不应超过 500mA。 

  3 馈电线路应有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和电击保护，保护电器应设在总电源箱内。  条文说明 

10.1.7 存放可燃物品库房，其照明设备的防护等级应满足 IP4X。库房内不应设置卤钨灯等高温照明

器，灯泡不应大于 60W。当确需选用大于 60W 的灯泡时，应采取隔离、隔热、加大灯具的散热面积等

措施确保灯的表面温度不可能引燃附近物质。  条文说明 

10.1.8 服装加工、开棉、并条等易燃生产场所及存放可燃物品的库房严禁采用 TN-C 接地系统及有

PEN 线。其电气线路严禁直敷布线，应穿金属导管或可挠金属电线保护管敷设，也可采用封闭式金属

线槽敷设。  条文说明 

10.1.9 存放可燃物品的库房及易积聚可燃性粉尘的场所，吊车应采用橡套电缆等移动电缆供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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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滑导线、滑触线等裸导体。  条文说明 

 

10.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0.2.1 下列场所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 任一层建筑面积超过 1500 ㎡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 ㎡的制衣、棉针织品、印染厂成品等生

产厂房； 

  2 棉花、棉短绒开包等厂房； 

  3 麻纺粗加工厂房； 

  4 选毛厂房； 

  5 纺织、印染、化纤生产的电加热及电烘干部位； 

  6 每座占地面积超过 1000 ㎡的棉、毛、麻、丝、化纤及其织物的库房； 

  7 丙类厂房中的变配电室、电动机控制中心、中央控制室； 

  8 需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启动自动灭火系统的场所。  条文说明 

10.2.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由多个独立工厂集中布置组成的工业联合体，其消防为统一管理时，火灾自动报警宜选择控制

中心报警系统。 

    2 纺织化纤工厂应根据所设置火灾报警装置的容量选择集中报警系统、区域报警系统。集中报警

系统的消防值班室宜设在生产装置的中央控制室或生产调度室，区域报警系统的火灾报警控制器宜

设在生产装置的中央控制室、生产调度室等有人值班的房间或场所。  条文说明 

10.2.3 火灾探测器、火灾报警按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丙类生产厂房内烘干、烧毛、联苯炉等处宜选择点型感温探测器。 

    2 丙类物品的原料库、成品库、废料库、纺部、加工部、织部（湿加工除外）、化纤后加工车间、

印染后整理、服装加工、成品检验及打包等部位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的要求，针对可燃物的初期燃烧特性、空间高度和设备遮挡等环境条件选择点型感烟探测

器、红外光束感烟探测器。在精对苯二甲酸仓库等粉尘爆炸环境设置探测器有困难的场所，应设置

火灾报警按钮和声光报警装置。 

    3 电子计算机的主机房、控制室、记录介质库宜设点型感烟探测器。 

    4 采用燃气加热、烧毛的场所宜设可燃气体探测器。  条文说明 

10.2.4 涤纶、锦纶、干纺腈纶、丙纶、氨纶等纺丝、卷绕等设置火灾探测器有困难的部位及湿纺腈

纶、粘胶纤维、印染等湿加工车间，应设置火灾报警按钮和声光报警装置。  条文说明 

10.2.5 亚麻栉梳车间、精对苯二甲酸仓库、聚酯装置精对苯二甲酸投料等粉尘爆炸危险环境及以有

机溶剂制备原液的腈纶原液车间、醋酸纤维原液车间、聚酯生产等存在爆炸性气体的危险环境，其

火灾自动报警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的规定。 

条文说明 

10.2.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的

规定。 

 

10.3 防雷与防静电接地 

10.3.1 纺织工程的建筑物、构筑物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的规定划

分防雷类别，并采取相应的防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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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纺织工程的户外燃料油、润滑油储罐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 采取

相应的防雷措施。  条文说明 

10.3.3 化工原料罐、可燃气体罐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 采取

相应的防雷措施。 

10.3.4 纺织工程中存在静电引燃、引爆的危险场所，应设置静电防护措施。  条文说明 

10.3.5 静电防护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GB 12158 等的规定。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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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纺织工业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表 A 纺织工业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工广 生产部位

浆料调配、酣化、 蹄'匠、罐

体输送、添加制调配

嚷

蹦

" 
给

一_.- - -
....电"~田、画、.JJI… 
.~， 嘈_I ~旦旦，....

… -
~I:J毛.... -...w 
田E坦国田

锦带、造就、称债tr包

阳离子III~.附第气敏体

制备

雨交棋、甲醉同收

对苯二甲酸开包卸料

间相撮合

阴相'随舍的氧气瓶放量

丙姆睛襄舍、机体阻收

覆雨.儒腑的干姆、输送

梳'民酸纳为精剂的 i原液、

滑剂wl收

惰..醺纳为溶剂的纺丝、

后处理

镜，民撞倒为前俐的伤tt组

件清洗

二甲，&乙酷黯为槽荆的l原

穰制备

危险物
火灾

备注
危院饨

乙二醉、氢化二联苯、联苯
丙 一和联苯醺

襄蹦螃体和切片 丙 一

q'"事 甲 一

叩酬 币 -
对擎τ甲醺 两 注 l

氢化飞联苯 两 -
氯气 甲 一

丙镰鹏、麟醺乙烯、丙烯醺
甲 一

用酣

覆丙儒"粉末 乙 一

硅佩'自铀 了 一

湿脯纶纤维 丁 一

辘'民醺纳 丁 -

二币基乙.股 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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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广 坐产郁{也

二甲基乙蝇般为黯剂的纺丝

二甲基乙酶般为榕俐的后

处理

二甲寄自乙酷朦的回收

二币基乙酷般的制备

气tfI~在乙~肢为榕俐纺结

m 组件清没
二甲尊甲au配为帘剂的原

纶
攘、帘~J回收

-:fJf摹lp酷E费为情剂的纺蚊

二审基甲酿Ittè为情剂的纤

蠕后处玛

二甲1在甲艘胶为m剂纺丝

组件清洗

打包、毛条

切月·输送、缔品、干镰

切片然融、锦体输送

民丝生产 z纺丝到成品包赞

假纤维生产 z纺丝到打包

襟纶锺束"f~产
涤

.. 
撩纶毛条生产

•- -
纶

工业丝生产

市手布生产 z 捻挠、纳布、

包放

回要~面

回E坦国田

帘子布漫胶

艘料调配

甲踵济搞储存

蟹囊 A

危险物
火灾

备注
危险性

混脯纶纤维、二甲基乙酷黯 丁 ?在 2

F精纶纤维 阳. ... 

二甲1属乙酷股 丙 一

二审脏、酣醺 1(1 -

气耶3属ι院黯 两 -

二qJ必甲酷~ ι -

-二甲基甲酶'曾 两 注 2

子脯给纤维 问 --
硝酸 乙 一

子睛纶纤维 丙 . 

黯酣切片 丙 -
联苯和1联苯醒、氧化云联总: 内.

涤纶纤维 r'唱

涤纶纤维 民{ . 

涤纶好维 两 一

涤纶纤维 丙 一
一

涤纶纤推 丙 -

海给纤鳞 1J.f 

甲酶 1丙 tJ: 2 

甲M 两 忡 2

甲酶 同 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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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襄 八

生产部位 危险物
火灾

备注」二r
危险性

商}I，粉、老l血 浆柏 丙 一

由化、二也化‘民汁噩刷阳也 气罐化磁 m 一

阳地 3棉解至1}伪前泣能 二硫化峨 l吉普 注 2

帖
姬纤维 z却i地到tf包 硫化氢 丙 注 2

股 1是丝 z离心纺丝、精练 磁化氯 问 注 2

奸 K~爱 s连纽纠份 耐L化't ,I.j t~ z 
到E

.. . . 
m姑 确化氛 T 性 2

-一
辅导曹宽 茧锵酸仰 、散磁曲' 乙 一

雄气处用 τ硫化甜、磁化氢 甲

何 Jk 址J!ß. 」硫化磁、甜化氢 甲 一. 
同

己内 IIJ院 、 Jß Jt c;r，键的开
儿内饿饭‘地Jt 66 怯

也阳剌
丙 注 1

.. 
己 内 !ur~寝食 取·笨、联苯砸、氧化 .联笨 丙 一

尼拖 6ñ 黯事 联华、联苯艇、氧化飞联苯 丙 -
切片尘户、萃!缸.干燥. 锦伦切片 丙

lJ1片馆融、锵体输送、组i丝 联起:、联朱腿、氢化主联苯 闵 一
. 

锦
在镜 锦纶纤t食 内.

纶
后加l T. <短到: t鼻、快丝、毛

锦纶纤维 rl.i 一Jk) 

一

有l -f布 s捻纺、织布 锦纶奸'维 i与
-

市手可îi混眩 CT1 M 内 tt z 

i庭料嗣配 甲R 两 注 2
. . 

'P醇捕前储rr 甲陪 同 往 2
. 

己内陆j眩j"l*提 己内脏盼 fIi 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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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厂 I~产部位

襄舍

二甲 JJ;乙醺般为情剂的T

氯
法纺锺

二币基乙酷赔为楠剂的概

~ 也铺盖
. 

'曾调配

分纽包黯

工币基乙 11般的 1ft收

•-
s'l 切片输送、干爆、熔融

勤·丝

纶 后JJ1J 1: 

撮乙锄"匍.

bJ(液制备

纺丝、混热拉伸

篮理=干燎到卷锦

维
'民现 a箱醒化、水洗

纶
'院理 z干镰到打包

'峰回豁循环

属化被循环

M.‘站

精密窒

etJ 1m 布、内布、印花、整理、

幢楼

自位

一_.- - -
... .-.，:.:.田、a、~-
..~ . "_I~ 
… -
~IT ....... ....". 
田出盟田

练漂、~色、皂洗、水洗

续亵 A

危险物

~.4 工 司tu属耶烧 气异.M

酣等

二甲篝乙.B世

二甲基乙.股

二乙黯

氨纶纤维

二甲司应乙酷黯

.丙烯切片

联苯和联到E醺、氧化=气联苯
. 

两纶纤维

.乙锄.f9

.乙幡鄙艳液

湿的维纶纤维

干的鳞纶纤维

甲酶

千的锥纶纤维

"醺钩
" 

甲酶

葡萄醺、氢氧化制

穰汽

千布

湿布

火灾
备t1:

危险性

IJÿ < 

. 
丙 一

，~ 一

.,.--
m -
内.

丙 -
内. ,-

I苟 ~ 

两

I"i tI: I 

了 一
'" _ 

丁

-一内. . 

丙 注 2

l崎 -

1且 .-

两 注 2

丁 ' 

戊 -

两 . 
._-

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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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广 生产部位

纯毛

撩艇、气相整理

涂层的榕1PJ调配

自1 ~化掖调配

印花调浆

~ rt响11气化在

一

棉

tJJ 

织

毛

劫

炉、

麻

纺

织

一_.- - -
....电"~田、画、.JJI… 
.~， 嘈_I ~旦旦，....

… -
~I:J毛.... ....". 

田E坦国田

"回收灿

?碰氮摊理

氨回收

约妙〈消梳联到成抄3 、加

工{蜻销l'JJD，但〉、织布(绵筒

到包裴 J

开滑梅、阳花、应棚处理、

滤尘窜

选毛、前筋、后纺、』压布、~

'提理

到B 鱼、报呢、细呢、洗呢
-

路尘宝

汽泊气化笠

放霞横化气铜版、被化石

油气罐

3f.酥的制麻、纺钞、织造

兰麻的纺妙、织选

黄麻的纺纱、织造

咱Y.麻的穰骗、t麻的血胶、

篱麻的脱脱

续褒 A

危险精
火灾

备注
危险性

下布 商 一

甲苯、二甲基甲酷镜 币 -
甲苯、二审篝甲R在锥 甲 一

活性~料、分触~料 两 一

糊料{海穰醺铀} 两 一

汽油 甲 一
一 '...

碱掖 l兑 一

氯气 两 注 2

题气 乙 一
. 

梢层‘栩条、纱线、.(p 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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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注 1：粉尘在释放源周围爆炸危险区域范围内空气中的浓度应小于其爆炸下限的 25％； 

表中注 2：相应危险物在释放源周围爆炸危险区域范围内空气中的浓度应小于其爆炸下限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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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纺织工业物品储存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表 B 纺织工业物品储存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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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注 1：粉尘在释放源周围爆炸危险区域范围内空气中的浓度应小于其爆炸下限的 25％； 

     表中注 2：相应危险物在释放源周围爆炸危险区域范围内空气中的浓度应小于其爆炸下限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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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防火间距起止点 

总体规划、工厂总平面布置、露天装置区内平面布置的防火间距起止点为： 

    设备——设备外缘； 

    建筑物——外墙外侧结构面。如建筑物的外墙有凸出的燃烧构件，应从其凸出部分外缘算起； 

    敞开及半敞开式厂房——最外柱外侧结构面； 

    铁路——中心线； 

    道路——路边； 

    码头——输油臂中心及泊位； 

    铁路装卸鹤管——铁路中心线； 

    汽车装卸鹤位——鹤管立管中心线； 

    储罐或罐区——罐外壁； 

    架空通信、电力线——线路中心线； 

 

    露天装置——最外侧的设备外缘； 

    堆场——材料堆的外缘； 

    有棚的堆场——最外柱外侧结构面（当外侧有柱时）；  

    有棚的堆场——棚外缘投影线（当外侧无柱时）。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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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51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14 部分：危险场所分类》GB 3836.14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GB 12158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3 部分：存在或可能存在可燃性粉尘的场所分类》GB 12476.3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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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565-2010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38 

 

公众号 CN00119 

 

回E且回回

回国盟

田暗面由

国陆青国

园也P奇

一_.- - -
....电"~田、画、.JJI… 
.~， 嘈_ I ~旦旦，....

… -
~I:J毛.... -...w 
田E坦国田

中国消防资源网 ( WwW.1190119.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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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防资源网(www.1190119 .com). 由石IIJ争蝶先生创办，立志打造最

专业的消防频道，是消防人必备的工作平台!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 ，是依据公安部消防局发布的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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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到所有规范条文中，包括了"试水阀"关键字的条文。

3、本规范内容查询:比如我们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中搜索 "消火栓'

就可以搜索到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中含有"消火栓"关键字的所有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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